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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 

之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基础”、“公司”）

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问询函》（上证

公函【2019】31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海航基

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联

席主承销商），对《问询函》中需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现回复如下： 

 

二、公告显示，标的资产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标的资产股权转让后，公

司将 21.85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同时，2019 年 7 月 6 日，公司在回复

我部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中称，受限货币资金为 90.13 亿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上述剩余募集资金是否包括在公司披露的受限资金中。如是，请公司补

充披露受限金额、受限原因，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无法归还的情形。

请公司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实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南海明珠二期 21.85 亿元剩余募集资金中的 17 亿元包括在公司《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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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7）披露的 90.13

亿元受限货币资金明细中，受限原因主要为债权人协调机制委员会对于海航集团

及旗下公司与银行之间就部分资金的续贷、展期、债务归还等进行统筹协调，定

期存款已不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属性，出于审慎角度将其列为受限资金，

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无法归还的情形。 

截至目前，南海明珠二期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21.85 亿元，其中以定期存款

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7 亿元，已经过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19 年 10 月 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活期银行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4.85 亿元。上述 17 亿元定期存款出于审慎

角度将其列为受限资金，但 21.85 亿元均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关联方占用无法归还

的情形。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通过对海航基础、募集资金定期存款银行相关人员进行

访谈，查阅募投项目相关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月

度银行对账单及使用明细台账、募集资金定期存款账户月度银行对账单及银行询

证函、与募集资金的使用存放相关的三会文件等募集资金有关资料和相关公告、

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对海口南海明珠生态岛（二期）项目剩余募集资金进行了核

查。 

经核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

复中 90.13 亿元受限货币资金包含海口南海明珠生态岛（二期）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中的 17 亿元定期存款，该定期存款不存在担保或其他使用限制的情形；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南海明珠二期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21.85 亿元，其中以定期

存款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7 亿元、以活期银行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

为 4.85 亿元，上述募集资金均在上市公司控制范围内，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关联

方占用无法归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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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